附件2：
杭州师范大学学生委员会机构简介

1.主席：主席是杭州师范大学学生会的领导核心，全面主持学生会工作；代表学生会与各级党、团组织进行沟通和联系；领导和评定学生会各部门及各学院学生会工作；关心全体成员的思想及学习情况，听取广大同学的意见及要求；授予副主席代行全部或部分职务。
2.副主席：主席团成员，是主席的得力助手及参谋，协助主席开展学生会工作；完成主席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；主席不在职时由指定副主席代行主席职权。根据实际安排分管中心，指导开展相关工作。
3.综合联络中心：主要包括办公室、组织部及外联部。全面管理校学生会日常办公相关事宜，负责校学生会的内外联络、交流与沟通及对外宣传工作；负责校学生会干部、干事考核工作；负责校学生会各项会议会务工作、记录整理工作及会议纪要工作，管理校学生会财务，负责日常财务开支统计、财务记录和报销；进行社会赞助相关事宜，积极利用社会资源开展学生会各项活动。
4.权益发展中心：包括权益保障部、生活服务部、女生部。以学生权益为出发点，全面负责校园维权渠道拓宽及维权平台发展工作。负责对接学校有关部门，收集汇总全校舆情，服务广大同学；为全校女生提供便利，开展女生系列活动，全面负责校礼仪队日常工作，牵头淑雅学堂优秀人才培养计划；全面负责调研工作，收集分析数据，拟写调研报告。
5.新闻宣传中心：包括新媒体部、宣传部。全面管理新闻宣传工作，对校学生会工作及开展的活动及时进行各类新闻报道，向校内外媒体投稿，宣传我校学生会的工作及活动；负责校学生会各项活动的相关宣传制品及现场照片拍摄工作。
6.校园文体中心:包括文艺部、体育部。开展文艺活动，组织大型文艺汇演，与外校文艺团体保持联系，加强彼此交流与合作；开展全校性体育类活动与大众性的体育技能培训，提高全校学生体育素质，配合学校筹办校运会等体育赛事。
7.素质拓展中心：包括学习部、实践部。为全校师生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，与教务处、图书馆等紧密合作，以系列学术文化活动为载体，引领优良校风学风；组织开展寒暑期社会实践、创新创业等实践活动，不断强化学生实践能力。

